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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珠宝商综合保险附加运送除外条款（2025 版）

（产品注册号：）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本保险合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承保保险财产由于通过邮递、

铁路运输、公共托运、押运服务或其它第三方专递或送货服务而遭受的损失。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